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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本次

Ａ

股发行前本公司的总股本为

４２

，

４２３

，

９９０

，

５８３

股。 本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且未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发行完成

后本公司总股本为

４４

，

２２３

，

９９０

，

５８３

股，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

Ａ

股发行前

本次

Ａ

股发行后

（未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

锁定期限制

一、 有限售条件

Ａ

股流通股

财政部（

ＳＳ

）

２９

，

８９６

，

１８９

，

５６４ ７０．４７ ２９

，

８９６

，

１８９

，

５６４ ６７．６０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３６

个月

社保基金会（

ＳＳ

）

３

，

８０１

，

５６７

，

０１９ ８．９６ ３

，

８０１

，

５６７

，

０１９ ８．６０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１２

个月

本次发行境内战

略投资者

－ － ７８８

，

７６０

，

０００ １．７８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１２

个月

小计

３３

，

６９７

，

７５６

，

５８３ ７９．４３ ３４

，

４８６

，

５１６

，

５８３ ７７．９８

二、 无限售条件

Ａ

股流通股

本次发行境内公

众投资者

－ － １

，

０１１

，

２４０

，

０００ ２．２９

三、外资股

Ｈ

股

社保基金

会（

ＳＳ

）

５２４

，

４４１

，

０００ １．２４ ５２４

，

４４１

，

０００ １．１９

其 他

Ｈ

股

股东

８

，

２０１

，

７９３

，

０００ １９．３３ ８

，

２０１

，

７９３

，

０００ １８．５５

合计

４２

，

４２３

，

９９０

，

５８３ １００．００ ４４

，

２２３

，

９９０

，

５８３ １００．００

注：股东名称后

ＳＳ

（即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

的缩写）标识的含义为国

家股股东

（二）本次发行前

Ａ

股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除财政部外，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为

社保基金会。 社保基金会持有本公司

３

，

８０１

，

５６７

，

０１９

股内资股股份，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

８．９６％

，并持有本公司

５２４

，

４４１

，

０００

股

Ｈ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

１．２４％

。

社保基金会持有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颁发的 《事业单位法人证

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１２１０００００７１７８００８２２Ｎ

），法定代表人为楼继伟，住所

为北京市西城区丰汇园

１１

号楼丰汇时代大厦南座。 根据社保基金会的《事

业单位法人证书》，其宗旨和业务范围为：“受国务院委托，管理中央集中的

社会保障基金，促进社会保障事业发展。 管理通过减持国有股所获资金、中

央财政拨入的资金及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 根据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

部共同下达的指令和确定的方式拨出资金。 选择并委托专业性资产管理公

司对基金资产进行运作，实现保值增值。 向社会公布基金资产、收益、现金

流量等财务状况，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它事项。 ”

（三）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公司前十大

Ａ

股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的

Ａ

股股东户数为

８６４

，

５９４

户，其中持股数量前十

名的

Ａ

股股东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Ａ

股持股数量（股）

Ａ

股持股比例（

％

）

１

财政部

２９

，

８９６

，

１８９

，

５６４ ８４．２２

２

社保基金会

３

，

８０１

，

５６７

，

０１９ １０．７１

３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

通保险产品

－００５Ｌ－ＣＴ００１

沪

２９４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０．８３

４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

险产品

－０２２Ｌ－ＣＴ００１

沪

８９

，

８２０

，

０００ ０．２５

５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

人分红

－０１８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８９

，

８２０

，

０００ ０．２５

６

招商

３

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８９

，

８２０

，

０００ ０．２５

７

易方达

３

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７４

，

８５０

，

０００ ０．２１

８

南方

３

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７４

，

８５０

，

０００ ０．２１

９

汇添富

３

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７４

，

８５０

，

０００ ０．２１

１０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８７３

，

４１２ ０．００

Ａ

股总股份数

３５

，

４９７

，

７５６

，

５８３ １００．００

注：发行后

Ａ

股持股比例为占发行后

Ａ

股总股份数的比例。

（四）本次发行获配战略投资者情况

本次

Ａ

股发行流通股有限售条件股份中有关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

数及锁定期安排具体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锁定期

１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９４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２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８９

，

８２０

，

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３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８９

，

８２０

，

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４

招商

３

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８９

，

８２０

，

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５

易方达

３

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７４

，

８５０

，

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６

南方

３

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７４

，

８５０

，

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７

汇添富

３

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７４

，

８５０

，

０００ １２

个月

总计

７８８

，

７６０

，

０００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约占本次发行上市后总股

本的

４．０７％

。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３．３４

元

／

股。

三、每股面值

每股面值为

１．００

元。

四、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向

符合资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五、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６０１

，

２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

额为

５８４

，

７８５

万元。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

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出具了德师报

（验）字（

１８

）第

００４７５

号《验资报告》。

六、发行费用

１

、本次发行费用总计

１６

，

４１５

万元；其中：承销及保荐费为

１１

，

４００

万元；

律师费为

７０１

万元；审计验资及精算费为

３

，

３４０

万元；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信息

披露费为

４６８

万元；印花税

１４６

万元；其他发行手续费合计

３６１

万元。以上费用

均不含对应的增值税。

２

、每股发行费用为

０．０９

元

／

股（发行费用除以发行股数）。

七、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５８４

，

７８５

万元。

八、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

３．３４

元 （按本次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

产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九、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为

０．３７６４

元。

十、发行后市盈率

本次发行后市盈率为

８．８７

倍 （按本次发行价格除以本次发行后每股收

益计算，尾数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

则的规定审计了公司财务报表， 包括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和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合并及母公司

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和财务报表附注，并出具了

无保留意见的德师报（审）字（

１８

）第

Ｐ０４９８３

号审计报告。 上述财务会计信息

已在公告的招股说明书中详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

股说明书。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合并

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

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进行了审阅，并出具了德师

报（阅）字（

１８

）第

Ｒ０００７２

号《审阅报告》。 上述财务会计信息已在公告的招股

说明书中详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截至本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

负债表、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和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上述数据均未经审计。 本公司上市后不再另行披露

２０１８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

表，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

）

总资产（百万元）

１

，

０４０

，

０５８ ９８７

，

９７３ ５．２７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百万元）

１４５

，

２９５ １３６

，

９１９ ６．１２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

股）

３．４２ ３．２３ ５．８８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７

年

１－９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营业总收入（百万元）

３９４

，

３７７ ３７５

，

５１９ ５．０２

营业利润（百万元）

２５

，

４３０ ２５

，

９０７ －１．８４

利润总额（百万元）

２５

，

３７８ ２５

，

９３２ －２．１４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

润（百万元）

１２

，

１１８ １４

，

４８５ －１６．３４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百万元）

１２

，

０７０ １４

，

４４６ －１６．４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９ ０．３４ －１４．７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

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８ ０．３４ －１７．６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８．５９ １０．９９ －２．４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

权净资产收益率（

％

）

８．５６ １０．９７ －２．４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百万元）

－３０

，

６５５ －７

，

９６２ ２８５．０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７２ －０．１９ ２７８．９５

注：净资产收益率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两个指标的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为两期数的差值

二、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本集团资产状况良好，保持稳定增长态势。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集团

资产总额为

１０

，

４００．５８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５．２７％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为

１

，

４５２．９５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６．１２％

。

本集团主营业务持续稳定发展。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本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３

，

９４３．７７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５．０２％

。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 本集团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

润为

１２０．７０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１６．４５％

，主要原因为：一是受自然灾害影

响，本集团财险分部赔付支出相应增加；二是受资本市场波动影响，本集团

投资收益有所下降；三是本集团持续加大对优质业务的投入，手续费及佣

金支出相应增加，超过税法规定的扣除限额，导致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本集团总体经营情况良好，经营模式和营

业收入情况稳定，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在不发生重大自然灾害、资本市

场不出现重大波动的情况下， 本集团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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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经营业绩同比不会发

生重大变化。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本公司已与中

金公司、 安信证券和存放募集资金的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阜外支

行（账号：

１１００６０２３９０１８８０００３２３５９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账

号：

１１０９０５８９９４１０７０１

）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发行人、保荐机构及开户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

务进行了详细约定。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本

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的进展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公司未订立可能对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的重要合同；

（四）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

股说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五）本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转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十三）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联席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毕明建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５０５ １１６６

传真：（

０１０

）

６５０５ １１５６

保荐代表人：刘华欣、徐威威

联席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连志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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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８３３２ １２１９

传真：（

０１０

）

８３３２ １１５５

保荐代表人：温桂生、田竹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

为，发行人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

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上市保荐机构同意推荐中国人民

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发行人：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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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１１

月

１5

日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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